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核查说明
1、所有项目可直接在清单上填写或修改。
2、设备清单上所有项目应全部填全，根据实际情况可填写“无” ，不能为空。（设备编号、分类号、备注除外）
3、设备编号不要改动。

4、设备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国别、出厂编号、存放地点或领用人、使用单位要求以仪器设备的实际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国别、出厂编号、存放地点或领用人、使用单位为准，可直接在清单上修改，存放地点应落实到房间号。
5、填写生产厂家不能以销售供应商的名称作为厂家名称，而要以该仪器设备的生产厂家作为厂家名称。
6、现状包括在用、待修，待报废三种状态，请各单位按实物实际状况核对修改。
7、实验室用设备，要按照鄂二师院行（2011）114号文件规定，将实验室设备归属到规范后的实验室名称下，有变动的在单位名称一栏直接填写所属实验室的编码（编码表附后）。
8、有物无账的直接按照清单上的栏目填写在后，购置日期不清楚的，可估计年份月份填写；有账无物的请另附书面说明说明去向。
9、清单和书面说明请于6月28日前，由单位负责人、资产管理员签字盖章后报给我处。
